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社團暨自治團體指導老師聘任作業與指導費核發要點
98年4月10日97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年6月7日98學年度第3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年8月3日99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0日102學年度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2年11月19日102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11月30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5日107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7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7日111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1月15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年12月3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2月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10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6月17日113學年度第1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2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14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團體，能在指導老師輔導下，學習行政、協調、規劃、組織之能力，有效達到積極運作，以及課外學習之目的，特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要點」規定，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社團暨自治團體指導老師聘任作業與指導費核發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規定，適用於本校所有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組織社團要點」所成立之社團與組織（以下通稱社團）。
三、社團指導老師聘任原則：
（一）本校學生依法成立之社團，均得聘請指導老師，輔導社務運作或協助技藝傳授。
（二）指導老師之聘任，以校內學有專長之教職員工為原則，若有必要聘請校外人士為指導老師，須向課外活動組核備，轉陳校長核准後聘請。
（三）指導老師之聘請，由社團負責人接洽，經同意後將名單送課外活動組轉陳備案，並於每學期結束核予指導費。
（四）各系所學會指導老師，則由各系所主管擔任或推薦單位內之教師擔任。
（五）指導老師每人以指導本校一個社團為原則。
四、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
（一）負責指導學生社團發展及社務運作等事項。
（二）出席指導老師會議，並協助學校處理有關社團活動之特殊問題與重大事件。
（三）指導學生社團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或活動。
（四）校外重大活動或具有安全顧慮之活動，於必要時隨隊指導。
（五）對學生優良事蹟或嚴重過失之獎懲。
五、社團指導老師聘任程序：
（一）社團負責人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填送「社團指導老師新聘異動表」至課外活動組。若無正當理由而逾期未送達者，停發當學年度之各項指導費用。
（二）「社團指導老師新聘異動表」經課外活動組彙整後，陳請校長核聘，聘期為一年。
（三）指導老師因故不能繼續指導時，社團應依聘任程序，重新洽尋指導老師人選，並將新任指導老師之「社團指導老師新聘異動表」提交課外活動組，進行補聘作業。
六、社團指導費之發放原則：
    本要點所定義之指導費內容，分成行政指導費與榮譽社課指導費兩項，其發放原則如下：
（一）行政指導費：本校所有學生社團及自治團體組織之指導老師，不論內聘或外聘，每學期依指導老師出席紀錄，最高核發五小時行政指導費。
（二）榮譽社課指導費：社團經營績效卓越著，於前一學年社團成果觀摩競賽表現優良之社團，另擬社課實施計畫，申請榮譽社課指導費補助，申請原則如下：
1.優等社團每學期申請上限為十五小時。 

2.甲等社團每學期申請上限為十小時。
3.乙等社團及當學期新成立社團申請上限為五小時。
（三）指導費發放標準為每小時伍佰元。於當學期第十四周至期末考周結束後一周(課外活動組公告之時限內)，由社團檢附所屬社團活動記錄及佐證指導老師授課之實等資料，親送課外活動組。經核審後，授課費用逕撥授課老師金融帳戶。社團未依規定時限內繳交指導費相關資料至課外活動組，將不予受理。
七、經費來源：
（一）社團老師指導費之經費，由本校編列之社團指導及活動補助費專款項下支應。
（二）年度核發之經費總額，以不超過預算額為原則；如年度經費不足，則視經費情況，取消或酌減指導費發放金額。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